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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363

证券简称：傲农生物 公告编号：

2020-117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7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观音山运营中心10号楼12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1,846,55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81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鉴于公司董事长吴有林先生、副董事长黄祖尧先生、周通先

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黄华栋先生主

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2人，董事吴有林、黄祖尧、周通、丁能水、吴俊、王楚端、薛祖云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监事温庆琪、张敬学、仲伟迎、匡俊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侯浩峰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840,759 99.9971 5,800 0.0029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签署投资合作协议暨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654,159 99.9047 192,400 0.0953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内容的议案

16,839,991 99.9656 5,800 0.0344 0 0.0000

2

关于签署投资合作协议暨

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16,653,391 98.8579 192,400 1.142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1、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2/3以上通过。

本次会议议案为非关联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 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获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奂佶、丛明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262

证券简称：北方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5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特沃（上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特沃” ）持有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份

42,7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16%。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因自身资金需求，上海特沃拟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3,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于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 2020�年7月21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上海特沃《关于减持北方股份部分股份的通知》，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特沃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42,780,000 25.16% 协议转让取得：42,78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海特沃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上海特沃通过协议受让方式取得上述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1）2018�年 1�月 9�日，公司原第二大股东Terex� Equipment与上海特沃签署《股份转让和股

份出资协议》，约定 Terex� Equipment�将其持有的北方股份42,78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即占北方

股份已发行股份的25.16%的标的股份转让给上海特沃， 作为Terex� Equipment对上海特沃的实缴出

资，并于 2018�年 3�月 1�日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2）2018年3月23日， Terex� Equipment与元融投资签署《股权转让协议》，Terex� Equipment

将其持有的上海特沃100%股权利益出售给元融投资，并于2018年5月14日完成上海特沃的交接程序。

以上内容分别详见2018年1月11日-2018年1月12日、2018年3月2日、2018年3月26日-2018年3月

28日、2018年5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18-001号” 、

“2018-002号” 、“2018-009号” 、“2018-012号” 、“2018-016号” 、“2018-026号”公告。

（3） 以协议受让方式取得北方股份 42,78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以来， 上海特沃未减持公司股

份。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因

上海特沃

不超过：3,400,

000股

不超过：2%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 ：3,400,000

股

2020/8/13 ～

2021/2/9

按市场价格

通过协议受让

方式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上海特沃将综合考虑市场情况、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故本次减持计划在减

持时间、减持价格及是否按期实施等方面，均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股份期

间，公司将督促上海特沃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合法合规实施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387

证券简称：基蛋生物 公告编号：

2020-073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进展暨减持

超过

1%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苏州捷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捷富投资” ）

持有公司4,930,048股，占公司总股本260,340,871股的1.89%；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杭州捷朗” ）持有公司3,459,559股，占公司总股本1.33%。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0年5月19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58）， 捷富投资、 杭州捷朗拟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6,918,907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50%，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自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合计减持不超过16,918,907

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自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合计减持不超过16,918,907股。 捷富投

资、杭州捷朗于2020年6月3日至2020年7月21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了8,529,300股，约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3.28%。 捷富投资、杭州捷朗本次减持数量过半。

●捷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杭州捷朗、杭州维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捷元资产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捷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 ）距前次《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超过1%的提

示性公告》披露后减持比例已超过1%。 本次权益变动后，捷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将

从6.05%减少至4.99997%。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上述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苏州捷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9,830,048 3.78%

IPO前取得：1,363,207股

其他方式取得：8,466,841股

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以下股东 7,088,859 2.72%

IPO前取得：718,181股

其他方式取得：6,370,678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苏州捷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9,830,048 3.78%

捷富投资、维思捷朗均受同一主体控

制。

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7,088,859 2.72%

捷富投资、维思捷朗均受同一主体控

制。

合计 16,918,907 6.50%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减持计划数量过半暨减持比例达1%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苏州捷富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

4,900,

000

1.88%

2020/6/3 ～

2020/7/21

大宗交

易

30.46-43.52

178,466,

000

4,930,

048

1.89%

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629,

300

1.39%

2020/6/3 ～

2020/7/21

大宗交

易

29.23-43.52

134,616,

974

3,459,

559

1.33%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股东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影响公司的治

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继续关注捷富投资、杭州捷朗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系捷富投资、杭州捷朗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捷富投资、杭州捷

朗将根据市场情况、上市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继续实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在按照减持计划减持股份期间，捷富投资、杭州捷朗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上述减持计划：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捷富投资、杭州捷朗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尚

余8,389,607股未完成，未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特此公告。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

603387

证券简称：基蛋生物 公告编号：

2020-074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至

5%

以下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苏州捷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捷富投资” 或“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

其一致行动人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捷朗” ）、杭州维思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维思” ）、天津捷元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

津捷元” ）（以下合称“捷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 ）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蛋生物” 或“公司” ）于2020年7月22日收到公司股东捷

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发来的《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

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苏州捷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维思捷宏（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额 15,249万元

注册地址 苏州市昆山花桥经济开发区纬一路国际金融大厦424室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1010号嘉华中心502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3583777283L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金融资产除外）；投资咨询；项目投资。（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经营期限 2011年10月14日至2021年10月13日

（二）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杭州维思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天津捷元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杭州维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捷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杭州维思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出资额 39,120万元 6,329.9134万元 2,400.1万元

注册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国货路7号305室 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201室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

大道华盈大厦1006室（天津浩琳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311号）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1010号嘉华中心

502室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1010号嘉华

中心502室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1010号嘉华

中心502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301000536679929 9133010059955843XD 911201165626845470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服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

询（除证券、期货）

资产管理（金融资产除外）

经营期限 2012年9月12日至 2022年9月11日 2012年7月17日至 2022年7月16日 2010年11月1日至 2025年10月31日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关系说明

苏州捷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维思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天津捷元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于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存在关联关系而存在

关联关系，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捷富投资和杭州捷朗、杭州维思、天津捷元构成一

致行动人。

（四）权益变动情况

捷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于2020年1月10日至2020年7月21日期间通过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方式合

计减持公司股份12,764,7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0%。 截至2020年7月21日，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捷

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13,016,9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7%，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

上股东,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元）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捷富投资

竞价交易

2020年1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26.96 1,235,412 0.47%

大宗交易

2020年1月10日—2020年6月22

日

33.22 4,480,000 1.72%

2020年6月23日—2020年7月21

日

40.02 2,200,000 0.85%

杭州捷朗

竞价交易

2020年1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33.8 100,000 0.04%

大宗交易

2020年1月10日—2020年6月22

日

33.54 2,860,000 1.10%

2020年6月23日—2020年7月21

日

40.01 1,829,300 0.70%

杭州维思 竞价交易

2020年1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33.91 60,000 0.02%

合计 / / / 12,764,712 4.90%

注：公司于2020年6月23日回购注销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39,200股，股份总额由260,380,

071股变更为260,340,871股，2020年6月23日至2020年7月21日区间按照总股数260,340,871股计算。

（五）本次减持前后，捷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捷富投资

持股总数 12,845,460 4.93% 4,930,048 1.89%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12,845,460 4.93% 4,930,048 1.89%

杭州捷朗

持股总数 8,248,859 3.17% 3,459,559 1.33%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8,248,859 3.17% 3,459,559 1.33%

杭州维思

持股总数 922,983 0.35% 862,983 0.33%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922,983 0.35% 862,983 0.33%

天津捷元

持股总数 3,764,376 1.45% 3,764,376 1.45%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0 0% 3,764,376 1.45%

合计

持股总数 25,781,678 9.90% 13,016,966 4.99997%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22,017,302 8.45% 13,016,966 4.99997%

注1：天津捷元所持公司限售股已于2020年7月17日上市流通。

注2： 公司于2020年6月23日回购注销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39,200股， 股份总额由260,

380,071股变更为260,340,871股，上述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按照总股数260,340,871股计算。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

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捷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仍在其减持计划实行期间，公司将督促其严格遵守

相关减持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

603387

证券简称：基蛋生物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基蛋生物

股票代码：603387

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州捷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苏州市昆山花桥经济开发区纬一路国际金融大厦424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1010号嘉华中心502室

一致行动人1：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国货路7号305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1010号嘉华中心502室

一致行动人2：杭州维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201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1010号嘉华中心502室

一致行动人3：天津捷元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华盈大厦1006室（天津浩琳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

管第311号）

通讯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1010号嘉华中心502室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2020年7月22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

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所任职或持有权益公司的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蛋生物” 或“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基蛋生物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

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六、本报告书部分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蛋生物、上市公司 指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捷富投资 指 苏州捷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一致行动人、杭州捷朗、杭州维思、天津捷元 指

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杭州维思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天津捷元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捷富投资、杭州捷朗、杭州维思、天津捷元于2020年1月10日至2020年7月21日期间

持股数量由 25,781,678股变动为 13,016,966股； 持股比例由 9.90%变动为

4.99997%。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15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1、基本情况

名称 苏州捷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维思捷宏（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额 15,249万元

注册地址 苏州市昆山花桥经济开发区纬一路国际金融大厦424室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1010号嘉华中心502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3583777283L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金融资产除外）；投资咨询；项目投资。（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2、历史沿革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事项

出资额

（万元）

变更后

合伙人情况

出资额

（万元）

出资

比例

2011年10月设立 1,000

维思捷宏（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 10%

其他有限合伙人 900 90%

2011年12月增资 4,065

维思捷宏（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 1.23%

其他有限合伙人 4,015 98.77%

2014年1月增资 15,249

维思捷宏（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 0.33%

其他有限合伙人 15,199 99.67%

捷富投资主要从事项目投资业务，最近三年处于项目退出期。

3、产权控制关系

注：有限合伙人包括维思捷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15,069万元，占比

98.82%）及其他7名自然人。

捷富投资系有限合伙企业，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其普通合伙人为维思捷宏（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穿透到自然人为王刚、魏军、路长荣、杨群、孙健、李敏、朱超、庄晓鸣、陈怡、章

维、侯蕲平、罗四红、李斌、姚小杭、夏勇平、吴文耀、孙艳华、朱军妹、伍长春、付七妹、苏寿梁、周炅、邵小

妹、张富根、张小玲、李帅红、叶婵、陆洪标、李文忠、包知法30人。

4、执行事务合伙人基本情况

名称 维思捷宏（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捷宝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额 1,500万元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西二道82号丽港大厦2-1013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1010号嘉华中心502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6940542564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从事投融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5、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捷富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王刚，其基本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姓名 王刚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40104196712******

住所 杭州市西湖区德加公寓西区

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1010号嘉华中心502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单位 时间 职务

是否存在

产权关系

上海捷宝投资有限公司 2007年9月至今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是

杭州捷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2年6月至今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是

（3）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上海捷宝投资有限公司 100%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及咨询，企业形象策划，会展服务。

杭州捷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8.33%

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经济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会展

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商务咨询。

二、一致行动人

（一）一致行动人1：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名称 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杭州维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额 39,120万元

注册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国货路7号305室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1010号嘉华中心502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00536679929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2、历史沿革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事项

出资额

（万元）

变更后

合伙人情况

出资额

（万元）

出资

比例

2012年9月设立 30,000

杭州维思 500 1.67%

其他有限合伙人 25,000 83.33%

2013年6月增资 41,200

杭州维思 500 1.21%

其他有限合伙人 40,700 98.79%

2016年10月减资 40,950

杭州维思 500 1.22%

其他有限合伙人 40,450 98.78%

2017年11月减资 39,120

杭州维思 478 1.22%

其他有限合伙人 38,642 98.78%

杭州捷朗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最近三年处于退出期。

3、产权控制关系

备注： 王刚通过上海瑞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杭州捷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46.53%的股权，通

过南京捷灵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杭州捷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1.8%的股权， 合计共

58.33%。

注：有限合伙人包括杭州市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出资5,904万元，占比15.0916%）、德清精视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478万元，占比1.221%）、杭州水南半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出资478万元，

占比1.221%）、广州茂丰服装有限公司（出资478万元，占比1.221%）、上海天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出资1,146万元，占比2.9304%）、常州投资集团集团有限公司（出资955万元，占比2.442%）、上

海朴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955万元，占比2.442%）、上海仓戈实业有限公司（出资1,672万元，占比

4.2735%）、杭州当代投资有限公司（出资955万元，占比2.442%）、嘉兴建元善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出资955万元，占比2.442%）以及其他28名自然人。

杭州捷朗系有限合伙企业，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其普通合伙人为杭州维思，穿透到自然人为王刚、

魏军、路长荣、杨群、孙健、李敏、朱超、庄晓鸣、陈怡、吴文耀、孙艳华、李斌、夏勇平、姚小杭、邵小妹、张富

根、张小玲、李文忠、包知法、李帅红、叶婵、陆洪标、朱军妹、伍长春、苏寿梁、付七妹、周炅27人。

4、执行事务合伙人基本情况

杭州捷朗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杭州维思，杭州维思的基本情况参见一致行动人2：杭州维思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杭州捷朗的实际控制人为王刚，王刚的基本情况详见上章。

（二）一致行动人2：杭州维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名称 杭州维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杭州捷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出资额 6,329.9134万元

注册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201室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1010号嘉华中心502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059955843XD

经营范围 服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

2、历史沿革和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事项

出资额

（万元）

变更后

合伙人情况

出资额

（万元）

出资

比例

2012年7月设立 1,299

杭州捷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 3.85%

其他有限合伙人 1249 96.15%

2015年1月增资 2,488.705

杭州捷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 2.01%

其他有限合伙人 2,438.705 97.99%

2016年1月增资 4,760.705

杭州捷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 1.05%

其他有限合伙人 4,710.705 98.95%

2016年7月增资 8,337.705

杭州捷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 0.60%

其他有限合伙人 8,287.705 99.40%

2016年9月，合伙人出资额变

更

4,760.705

杭州捷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 1.05%

其他有限合伙人 4,710.705 98.95%

2017年12月，合伙人变更 4,760.705

杭州捷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 1.05%

其他有限合伙人 4,710.705 98.95%

2018年10月， 合伙人出资额

变更

8,337.3904

杭州捷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2.5 0.86%

其他有限合伙人 8,264.8904 99.14%

2019年3月，合伙人出资额变

更

6,329.9134

杭州捷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7.9190 1.07%

其他有限合伙人 6,261.9944 98.93%

杭州维思主要从事创业投资业务，最近三年处于退出期。

3、产权控制关系

备注： 王刚通过上海瑞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杭州捷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46.53%的股权，通

过南京捷灵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杭州捷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1.8%的股权， 合计共

58.33%。

注：有限合伙人包括南京捷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1,910.0187万元，占比30.17%）、

李斌（出资1,798.0856万元， 占比28.41%）、 上海浩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945.9576万元， 占比

14.94%）、姚小杭（出资700万元，占比11.06%）、孙健（出资476.9108万元，占比7.53%）、夏勇平（出资

280.2000万元， 占比4.43%）、 吴文耀（出资97.9108万元，1.55%）、 孙艳华 （出资52.9108万元， 占比

0.84%）。

杭州维思系有限合伙企业，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其普通合伙人为杭州捷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穿透

到自然人为王刚、魏军、路长荣、杨群、孙健、李敏、朱超、庄晓鸣、陈怡、吴文耀、孙艳华、李斌、夏勇平、姚小

杭、邵小妹、张富根、张小玲、李文忠、包知法、李帅红、叶婵、陆洪标、朱军妹、伍长春、苏寿梁、付七妹、周炅

27人。

4、执行事务合伙人基本情况

杭州维思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杭州捷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杭州捷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刚

注册资本 1450万元

公司住所 上城区白马庙巷17号252室

成立日期 2012年6月1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25966326301

经营范围

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

财等金融服务），经济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会展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商务咨询

5、杭州维思的实际控制人为王刚，王刚的基本情况详见上章。

（三）一致行动人3：天津捷元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名称 天津捷元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杭州维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额 2,400.1万元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华盈大厦1006室（天津浩琳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311号）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1010号嘉华中心502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5626845470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金融资产除外）

2、历史沿革和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事项

出资额

（万元）

变更后

股东情况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

比例

2010年1月设立 500

维思捷宏（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0.1 0.2%

其他有限合伙人 499.9 99.8%

2014年12月增资 2,900

杭州维思 0.1 0.003%

其他有限合伙人 2,899.9 99.997%

2014年12月，合伙人退伙 2,400.1

杭州维思 0.1 0.004%

其他有限合伙人 2,400 99.996%

2020年1月，合伙人变更 2,400.1

杭州维思 0.1 0.004%

其他有限合伙人 2,400 99.996%

天津捷元主要从事资产管理业务，最近三年处于退出期。

3、产权控制关系

备注： 王刚通过上海瑞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杭州捷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46.53%的股权，通

过南京捷灵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杭州捷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1.8%的股权， 合计共

58.33%。

注：其他有限合伙人包括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600万元，占比25.00%）、江苏悦达善达紫荆

沿海股权投资母基金一期 （有限合伙）（出资500万元， 占比20.83%）、 侯蕲平 （出资500万元， 占比

20.83%）、刘惠军（出资300万元，占比12.50%）。

天津捷元系有限合伙企业，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其普通合伙人为杭州维思，穿透到自然人为王刚、

魏军、路长荣、杨群、孙健、李敏、朱超、庄晓鸣、陈怡、吴文耀、孙艳华、李斌、夏勇平、姚小杭、邵小妹、张富

根、张小玲、李文忠、包知法、李帅红、叶婵、陆洪标、朱军妹、伍长春、苏寿梁、付七妹、周炅27人。

4、执行事务合伙人基本情况

天津捷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杭州维思，杭州维思的基本情况参见一致行动人2：杭州维思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天津捷元的实际控制人为王刚，王刚的基本情况详见上章。

三、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不存在拥有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情况及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原因为基金存续期即将届满，需要对各投资项目的退出做相应安排。

二、未来12个月内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于2020年5月18日提交了《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基蛋生物于

2020年5月19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8），捷富投资、杭州捷朗拟

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6,918,90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50%，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自减持计划

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合计减持不超过16,918,907股；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自减持计

划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合计减持不超过16,918,907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述

减持计划尚未届满，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继续执行前述减持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

相应的法定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捷富投资

持股总数 12,845,460 4.93% 4,930,048 1.89%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12,845,460 4.93% 4,930,048 1.89%

杭州捷朗

持股总数 8,248,859 3.17% 3,459,559 1.33%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8,248,859 3.17% 3,459,559 1.33%

杭州维思

持股总数 922,983 0.35% 862,983 0.33%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922,983 0.35% 862,983 0.33%

天津捷元

持股总数 3,764,376 1.45% 3,764,376 1.45%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0 0% 3,764,376 1.45%

合计

持股总数 25,781,678 9.90% 13,016,966 4.99997%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22,017,302 8.45% 13,016,966 4.99997%

注1：天津捷元所持公司限售股已于2020年7月17日上市流通。

注2：基蛋生物于2020年6月23日回购注销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39,200股，股份总额由260,

380,071股变更为260,340,871股，上述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按照总股数260,340,871股计算。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于2020年1月10日至2020年7月21日期间通过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方式合计减持上市公司股份12,764,71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4.90%。 截至2020年7月21日，本次权益

变动完成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3,016,96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99997%，不再是基蛋生物持股5%以上股东,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元）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捷富投资

竞价交易

2020年1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26.96 1,235,412 0.47%

大宗交易

2020年1月10日—2020年6月22

日

33.22 4,480,000 1.72%

2020年6月23日—2020年7月21

日

40.02 2,200,000 0.85%

杭州捷朗

竞价交易

2020年1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33.8 100,000 0.04%

大宗交易

2020年1月10日—2020年6月22

日

33.54 2,860,000 1.10%

2020年6月23日—2020年7月21

日

40.01 1,829,300 0.70%

杭州维思 竞价交易

2020年1月10日—

2020年3月10日

33.91 60,000 0.02%

合计 / / / 12,764,712 4.90%

注：基蛋生物于2020年6月23日回购注销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39,200股，股份总额由260,380,

071股变更为260,340,871股，2020年6月23日至2020年7月21日区间按照总股数260,340,871股计算。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卖出的股份均为流通A股，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除第四节所述的买卖基蛋生物股份而导致本次权益变动外，无其他

买卖基蛋生物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前述已经披露的内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为避免对

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

义务人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州捷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盖章）

签署日期：2020年7月22日

本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1：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盖章）

一致行动人2：杭州维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盖章）

一致行动人3：天津捷元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盖章）

签署日期：2020年7月22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告知函；

（三）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本报告书及以上备查文件备置地点为：上市公司办公地点。

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州捷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盖章）

一致行动人1：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盖章）

一致行动人2：杭州维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盖章）

一致行动人3：天津捷元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盖章）

签署日期：2020年7月22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南京市

股票简称 基蛋生物 股票代码 60338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苏州捷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苏州市昆山花桥经济开发

区纬一路国际金融大厦

424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内、境

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

是□否■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境

内、 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控

制权

是□否■

回答“是” ，请注明公

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为25,781,678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9.9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为13,016,966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99997%。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否□

注：将按照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继续减持公司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州捷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盖章）

一致行动人1：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盖章）

一致行动人2：杭州维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盖章）

一致行动人3：天津捷元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盖章）

签署日期：2020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

000673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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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当代东方” ）通过查看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信息，获悉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1日10时至2020年7月22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深

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了被执行人厦门当代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当代文化” ）名下的当代东方（股票代码000673）股票54,861,111股，并查收到《网络拍卖

竞价成功确认书》。

上述拍卖事项公司已于2020年6月22日在指定媒体上进行了公告， 有关拍卖事项详见公司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将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4）。 现将上述司法拍卖

情况及竞价结果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被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1．本次被拍卖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涉及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冻结申请人/拍卖

人等

原因

厦门当代文化

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是 54,861,111 31.25% 6.93%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质押逾期

2．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拍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拍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拍卖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厦门当代文化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175,555,554 22.18% 54,861,111 31.25% 6.93%

合计 175,555,554 22.18% 54,861,111 31.25% 6.93%

二、拍卖竞价结果

根据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发布的《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本次拍卖

竞价结果如下：

用户姓名吕达龙通过竞买号D4353于2020年07月22日在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

展的“当代东方（股票代码000673）股票54861111股” 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65,668,749.87元。

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竞买须知》、《竞买公告》要求，按时交付标的物

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

标的物最终成交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三、其他说明

1、公司与当代文化为不同主体，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因此，当代文化所持有的部分

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经营正常。

2、根据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发布的《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要求，本

次拍卖事项尚涉及缴纳竞拍余款、法院裁定确认，以及后续股权过户变更登记等环节，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如上述程序办理完成，公司股东情况将发生变化。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当代文化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79,832,646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35%，且全部处于司法冻结状态。 当代文化本次被司法拍卖的股份为54,861,111�

股，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份的19.6%，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93%。 本次拍卖结

束并完成过户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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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 � � �证券简称：世联行，证券代

码：002285) 于2020年7月20日、2020年7月21日、2020年7月2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了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有关情

况说明如下：

1、公司于2020年7月2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并于2020年7月4日披露了买卖双方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司于2020年7月20日披露了《关于持

股5%以上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书〉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并于2020年7月22日披露了买卖双

方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相关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截止本公告日,未有需要更正或补充披露的事项。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指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

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

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

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0年7月2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于2020年7月20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书〉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上述事项尚需受让方有关国资监管部门批准，且相关股份转让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

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尚具有不确定性，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于2020年7月15日披露了《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

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4、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